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快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进度的工作方案》

一、出台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深化公共资源交易“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提高我市工程建设招标投标工作效率，将工程建设项目从项目发出招标信息到招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的服务时限最短压缩至23天，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快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进度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二、《工作方案》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适用范围、工作目标、工作措施及工作要求，对适用《工作方案》的范围、目标具体措施及要求做了详细规定。其中工作措施十条，除了包含从项目发出招标公告到招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所有环节的具体保障措施，还明确了各环节责任部室。同时，向前向后延申保障措施范围。首先，推行交易文件标准化模板。归集各行业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范本，并对外发布，向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提供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电子标准文本，合理设定资格、技术、商务条件等因素，提高招标文件编制质量和效率。再者，联合招标投标行政监管部门，加大对招标代理机构的培训力度，提高招标文件编制质量和系统操作熟练程度，减少因招标文件编制问题、系统操作失误导致的延期开标、流标等异常情形。第三，完善优化场地自动预约功能，提高一次预约成功率，减少因时间、场地冲突，导致的开标时间拖延，提高变更场地和时间的处理效率，做到即到即办。工作日期间均可安排项目，周末、节假日可安排重点工程项目的开评标活动。相关部室应安排人员保障项目开评标活动正常进行。最后，提高特殊事项的办理效率。从招标信息发布到中标通知书发布期间，涉及招投标的特殊事项，相关部室应按照《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业务工作规程》加快办理进度，提高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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